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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11樓
承辦人：陳筱涵
電話：(02)29603456 分機7187
傳真：(02)22728033
電子信箱：an2244@ms.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8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開字第111127138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有關本市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案件涉及估價容

許變動範圍涉及建物類組面積計算一案，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本市為推動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以下簡稱容移代金）及使

受理申請容移代金案件審查有所依循，前於110年5月13日

修訂公告「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

業規範」在案，其中為建立申請估價內容與後續建造執照

申請內容之檢核機制，並訂有「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折繳代金案件須辦理重新估價之各參數容許變動範圍」，

申請人申請建照之配置內容或辦理變更且內容變動超過本

府所訂之各估價參數容許變動範圍時，應重新辦理估價並

繳納重估之估價費用。

二、申請人於申請估價作業時需依上開作業規範填寫估價說明

書，其中包含各用途樓地板面積、總樓層數、結構等資

料，本府並於容移案件之許可函同時將上述資料副本抄送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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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工務局於建照審查時予以勾稽檢核。

三、為使後續檢討勾稽更為清楚簡易，考量實務建築執照管裡

僅就「專有」之「室內」空間進行類組分類標示，共用室

內空間常見之公共設施(如門廳、梯廳、管委會空間等)，

及半戶外可供設定專有、約定專有或共用之頂蓋、露天空

間(如陽台、川廊、通廊、騎樓、露臺等)，尚無需歸屬於

某特定類組使用，且實際使用及產權上亦難以設定僅屬特

定權利範圍，故未來就估價說明書(建照計法)表末之各類

組總樓地板面積，僅就上述「專有且室內」之空間面積進

行分類加總，並作為後續執照圖說調整檢討是否需重新辦

理估價之依據。

四、上述免計入類組分類計算之共用及頂蓋、露天空間，仍須

於說明書計算載列各項面積，以作為實際估價之檢討依

據，惟該空間後續之面積形式等調整，尚不涉及代金重估

之檢討事項。

五、檢送參考計算範例1份，惟如涉及個案認定疑義，仍應依審

查結果為準，以上事項敬請協助周知會員及相關從業人

員。

六、另有關修正後之建物類組面積計算方式適用於111年7月11

日後申請案件。

正本：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06



住宅
店鋪

A1
B1

GL-10 GL+20

門廳、樓電梯、排煙室、
管委會空間、公服空間…等
面積C1、C2、C3

住宅面積A 店鋪面積B
陽台
面積
a

陽台面積b

b1
a1 C1 C2

C3

GL以下頂蓋車道
面積D1

GL以上頂蓋
車道面積D2

+D2

+D1

住宅
店鋪

A2
B2 b2

a2
C4 C4



住宅
店鋪

陽台面積a2
C1 C2

C3

+D2

+D1

辦公室面積B2

住宅面積A2

梯廳、樓電
梯間、公共
管道…等
面積C4

陽台面
積b2

陽台
面積
b2

陽台
面積
a2

住宅
店鋪

A2
B2 b2

a2
C4 C4

A1
B1 b1

a1



住宅

店鋪

A1

B1 b1

a1
C1 C2

C3

+D2

+D1

住宅

店鋪

A2

B2 b2

a2
C4 C4

A1+A2B1+B2
地下室總樓地
板面積+D1

僅計入「『室內』且『專有』」面積，不含陽台、露
臺或外廊等半戶外計入容積頂蓋空間

GL以上頂蓋車道計入公設面積


